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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
办的大学。学校办学经验丰富，办学特色鲜明，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了大批优秀
人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交流生申请办法

一、申请及录取程序
1. 符合申请资格者，先向原属学校提出交流申请。
2. 申请者获原属学校同意推荐后，登录厦门大学网上报名系统（http://visiting.xmu.edu.cn，
以常用邮箱注册）报名，按要求填写所需信息并上传所需文件。
3. 厦门大学台港澳办将通过邮件向合作院校的交流项目负责人发送提名网址，请经办人于提名
截止日期前填写提交，并协助确认学生于系统申请截止日期前完成网申。
4. 厦门大学台港澳办和相应院系对交流生的申请进行审核。
二、申请时间
春季学期：
系统申请时间：9月15日-10月31日；
提名截止日期：10月15日。
秋季学期：
系统申请时间：3月1日-4月30日；
提名截止日期：4月15日。
更多信息请参考：https://visiting.xmu.edu.cn



厦门大学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邮箱：thm@xmu.edu.cn
网址：https://ice.xmu.edu.cn

厦大台港澳微信公众号


